江西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须知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2019年5月15日起施行。新《条例》在总则、公开的主体和范围、依申请公开、监督和保障等方面，对申请人申请获取政府信息做出了新的变化和调整。那么，具体如何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提交申请时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可以寻找哪些救济途径？江西省人民政府政务公开办公室为您提供一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须知。
一、向哪个行政机关提出申请？
申请政府信息公开，首先要确定制作该信息的行政机关，由于各行政机关依据其行政管理职能制作相关政府信息，比如公安部门制作治安管理类信息，自然资源部门制作土地征收类信息，生态环境部门制作环境影响评价类信息等等，因此，申请人可根据所需政府信息类型，向相应行政机关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这次机构改革，对部分行政机关职权进行了划转，相应信息公开责任由职权划入机关承担，申请人可向职权划入机关提出申请。行政机关具体职责可在相应政府网站查询。
二、怎样提出申请？
申请人向某行政机关申请政府信息，可按以下三个步骤提出申请：
第一步，访问该行政机关网站，仔细阅读“政府信息公开指南”，了解有关办理流程和注意事项。
第二步，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填写《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主要包括下列内容：（一）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身份信息、联系方式；（二）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名称、文号或者其他特征描述，所需政府信息描述应尽可能准确、具体，以便行政机关精准查找；（三）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形式要求，包括获取信息的方式、途径。
第三步，向该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和身份证明。采取邮政寄送方式提交申请的，应寄送该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可在信封标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字样，以防止造成遗漏、延误，给申请人带来不便。
三、提出申请时应注意哪些事项？
申请人向行政机关申请的政府信息，应当是行政机关已制作或者获取的信息，行政机关不承担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的义务。
申请人申请的政府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他人身份、通讯、健康、婚姻、家庭、财产状况等），公开后会对第三方权益造成损害的，行政机关不得公开。但是，第三方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可以予以公开。
申请人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形式进行信访、投诉、举报等活动，行政机关将告知申请人不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申请人可通过相应渠道提出。
申请人申请的政府信息属于工商、不动产登记资料等信息，有关法律、法规对信息的获取有特别规定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获取。
申请政府信息，不宜针对同一事项提出重复申请。
四、申请的渠道有哪些？
申请渠道主要有邮政寄送申请、政府网站申请、传真申请等，具体可查询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指南”没有公布申请接收渠道的，申请人可以选择任何合理的渠道提交申请。
五、多长时间能收到行政机关答复，办理期限是如何计算的？
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当场予以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行政机关如需延长答复期限，需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期限最长不超过20个工作日。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办理期限，自行政机关收到申请之日的次日起计算。以邮寄方式提交申请的，以行政机关签收之日为收到申请之日。以平常信函等无需签收的邮寄方式提交申请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在收到信息公开申请的当日与申请人确认，确认之日为收到申请之日。申请人通过政府网站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传真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以双方确认之日为收到申请之日。
六、收到补正通知后如何处理？
申请人收到补正通知后，应当按照行政机关提出的需要补正事项和补正期限，及时做出更改、补充。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的，将被视为放弃申请。答复期限自行政机关收到补正的申请之日起计算。
七、行政机关的送达方式有哪些？
行政机关做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将通过邮寄、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申请人。采取邮寄方式送达的，行政机关应通过邮政企业送达，不得通过不具有国家公文寄递资格的其他快递企业送达。
八、有哪些救济途径？
申请人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投诉、举报，也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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